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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212581017]《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石（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根据《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关于探索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有关要求，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建立我国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环气候〔2024〕30 号），明确提出优先聚焦电力、煤炭、电石等重点产品制定发布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为此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厅立项《内蒙古自治区电石碳足迹标准制定》课题研究项目，项目编号为FWZB-HT〔2025〕-0002，由内蒙古低碳发展研究院牵头，联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承担。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必要性
（1）落实国家相关政策的需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探索建立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202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中提到，由生态环境部行业主管部门研究制定重点行业产品的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碳排放核算方法，优先聚焦电力、钢铁、电解铝、水泥、石灰、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电石、甲醇及现代煤化工等行业和产品，逐步扩展至其他行业产品和服务类产品。推动适用性好、成熟度高的核算方法逐步形成国家标准，指导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开展产品碳排放核算。
（2）建立我国碳足迹管理体系的需要
2024 年6 月生态环境部等15 部门印发了《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的实施方案》（环气候〔2024〕30 号，简称《方案》），提出到2027 年，碳足迹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制定出台100 个左右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产品碳足迹因子数据库初步构建，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和分级管理制度初步建立，重点产品碳足迹规则国际衔接取得积极进展。本标准的制定能够帮助电石生产企业更准确地计算和管理其产品的碳排放，对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市场竞争力以及响应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3）提升我国电石企业国际竞争力
电石是我国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主要用于聚氯乙烯（PVC）、1,4-丁二醇（BDO）、聚乙烯醇（PVA）、醋酸乙烯、氰氨化钙、氯丁橡胶等产品的制造，同时在钢铁冶炼中亦充当脱硫剂的重要角色。电石能耗主要由炭材还原剂（兰炭、焦炭）消耗和电力消耗组成，是典型的高耗能、高碳排放基础化工产品，有较大的节能降碳改造升级潜力，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领域。
开展电石产品碳足迹研究，对于推动电石生产行业的绿色发展、应对环境挑战、促进绿色消费、应对国际贸易壁垒以及提升企业形象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有助于企业实现节能减排、降低生产成本，更是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倡导绿色采购理念的关键举措，还能显著提升我国电石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意义
我国现已出台的产品碳足迹量化标准中，电石行业尚未被纳入覆盖范畴。当前已发布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及企业标准，其规制范围多聚焦于通用方法学以及部分工业产品领域，针对电石产品的碳足迹量化标准仍是空白。此外，依据《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2024年碳达峰碳中和国家标准专项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电石行业亦未被列入2025年度国家标准编制计划。上述现状表明，电石产品碳足迹量化标准的制定已具备紧迫性，亟需加快推进以填补该领域的标准空白。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研究区域，开展电石产品碳足迹研究并制定电石产品碳足迹标准，不仅可有效填补电石行业碳足迹量化标准的空白，还在以下方面凸显研究意义与价值：首先，服务于国家“双碳”战略，落实重点行业降碳责任。其次，推动电石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培育绿色低碳产业链。最后，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提升产业链国际竞争力。
三、主要起草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并召开启动会
2025年3月，接到自治区生态厅课题研究任务后，内蒙古低碳发展研究院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立即组织熟悉产品碳足迹研究和电石行业碳排放情况的人员组建工作组。4月，编制组召开项目启动会，讨论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分工，制定标准编制计划。
2.碳足迹标准现状和行业概况调研
5月，编制组通过网络检索收集国内外碳足迹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核算方法以及文献资料，通过翻阅内蒙古自治区纳入碳市场企业排放报告，收集整理工艺流程，梳理能源及原辅材料消耗情况、电石产品及副产品情况，组织召开编制组内部研讨会，初步确定了标准制定思路、技术路线和标准编制大纲，并设计电石产品碳足迹调研问卷。
3.企业调研
6-7月，企业调研包括集中座谈和现场考察两种方式。集中座谈主要内容是向企业介绍自治区电石产品碳足迹研究工作部署及相关要求，对调研问卷填报要求进行详细说明，听取企业对项目研究的建议，建立联系方式。现场考察主要是参观生产现场，与企业进一步沟通了解生产工艺，碳足迹量化相关数据统计基础。集中收集各盟市20家电石生产企业反馈数据，与企业就活动水平收集、因子选取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汇总形成数据集。编制组使用20家企业调研获取数据试算全区电石产品碳足迹平均值，经与国内某电石企业2021年碳足迹报告、国外数据库中2022年数据进行比较，数据差异均在合理范围内。
4.标准草案起草
8-9月，编制组系统梳理了电石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对标准的范围、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等内容进行了充分研究和讨论，确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总体架构、主要内容、核心指标等，在此基础上起草标准草案。
5.内部研讨及项目中期评估
9-10月，编制组多次召开内部讨论会，就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等关键问题进行研讨，9月中旬自治区生态厅组织《内蒙古自治区电石碳足迹标准制定项目》中期评审会，评审专家对标准草案提出修改意见，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并形成了《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石》立项评估稿和编制说明，向内蒙古标准发展促进会申请立项。
6.标准立项
2025年10月24日，接到内蒙古标准发展促进会通知（内标促发〔2025〕30 号），《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电石》批准立项。
7.标准草案研讨会
2025年10月30日，按照团体标准发布流程召开标准研讨会，根据研讨会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的制定以科学、实用和可操作性为基本原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有关规定；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以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依据起草本文件。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标准正文共分十章：1.范围；2.规范性引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量化目的；5.量化范围；6.数据和数据质量；7.生命周期清单分析；8.产品碳足迹影响评价；9.产品碳足迹结果解释；10产品碳足迹报告。
1范围
本文件规定电石产品碳足迹量化的基本规则和要求，包括量化目的、量化范围、清单分析、影响评价、结果解释、可比性及产品碳足迹报告等内容。
考虑到内燃式电石炉已经全部淘汰，电磁加热法、热氧法、热解球团法等电石冶炼新技术（尚处于试验阶段）与现有传统工艺有较大区别，因此在范围条款处明确“本文件适用于由碳素材料和生石灰在密闭式电石炉中化合而制得的电石产品的碳足迹量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此部分列出了标准正文中全部引用的标准。除引用经典的GB/T 24040、GB/T 24044、GB/T 24067，根据实际需要还引用了与电石行业碳排放核算密切相关的若干国标、行标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Hlk212561987][bookmark: _Hlk212562008]GB/T 24040、GB/T 24044、GB/T 24067、GB/T 32151.1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根据实际需要，新增密闭式电石炉、发气量、石灰窑、干燥窑等电石行业专有名词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4 量化目的
开展电石产品碳足迹量化的总体目的是结合取舍准则（见5.3.4），通过量化电石产品系统边界内所有显著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计算电石产品对全球变暖的潜在贡献。
5量化范围
5.1 产品描述
[bookmark: _Hlk207876426]产品描述应使用户能够清晰识别产品，并可参照GB/T 10665的要求进行描述，描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a）产品名称、等级、粒度、发气量；b）产品批号；c）产品净重；d）分析检验结果及检验部门印记；e）出厂日期。开展电石产品碳足迹量化研究时，应明确说明以下问题：a）应用意图；b）开展该研究的理由；c）目标受众（即研究结果的接收者）；d）符合ISO 14026要求，提供产品碳足迹交流信息（如有）。
5.2 声明单位
电石产品碳足迹量化的声明单位为“1 t电石实物量”。
通过企业调研数据收集情况了解到，20家企业测定电石发气量样品采集存在很大差异。其中，5家企业只截取出炉电石流（或从电石锅内）取液体样品（热样），密封冷却至室温后测定发气量并折算标准电石产量；11家企业只在电石完全冷却入库后（或出厂前）采集固体样品（冷样）测定发气量并折算标准电石产量；剩余4家企业同时测定热样和冷样发气量，但其中2家按照热样发气量折算标准电石产量，2家按照冷样发气量进行折算，热样分析结果仅作为监测炉况的依据。根据4家同时测定热样和冷样发气量企业提供的数据，热样发气量折算的标准电石产量要比冷样发气量折算的平均高4.3%，主要原因是在冷却过程中电石坨表面会吸收空气中的水发生反应，按照热样和冷样发气量折算标准电石产量的企业之间实际上并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为避免因样品采集方法差别导致数据的归一化出现不合理差异，本文件以“1t电石实物量”为声明单位。
[bookmark: _Hlk212131502]5.3 系统边界
5.3.1边界设定
[bookmark: _Hlk207990214]电石产品系统边界为摇篮到大门，即从石灰石矿和煤炭等自然资源开采到电石产品的产出，包括生石灰制备（外购石灰石自产生石灰、外购生石灰成品两种情况）、干炭材制备（外购焦化企业生产的兰炭和焦炭并自行干燥）、电石冶炼与炉气净化、电石出炉等单元，还包括原辅料和能源（兰炭和焦炭还原剂、电极糊、电力等）的生产、运输等上游环节。电石产品的生命周期系统边界见图1（图中虚线框表示可能存在的生产活动，虚线箭头表示可能存在的物料流向），即从原辅料和能源获取到电石产品离开生产商厂门为止，不包括产品出厂后使用阶段和废弃阶段。
[image: ]
[bookmark: _Hlk207895157]图1电石产品碳足迹量化的系统边界
[bookmark: _Hlk212581363]5.3.2 原辅料和能源获取阶段
从自然界初级资源提取开始，到原辅料和能源到达电石厂时终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过程：a）原辅料和能源的生产：原料生产过程，包括石灰石矿山开采过程，炼焦精煤开采洗选并经干馏生成兰炭和焦炭还原剂过程；辅料生产过程，包括电极糊等的生产过程；b）原辅料和能源运输：将原料和辅料从产地运输到电石厂的过程。对于存在外购生石灰的电石厂，原料还包括外购的生石灰。
5.3.3 产品生产阶段
从原辅料和能源到达电石厂开始，到电石产品出厂时终止，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过程：
5.3.3.1 生石灰制备
生石灰制备从石灰石（包括外购生石灰）进入电石生产界区开始，到合格生石灰运至配料站终止，包括以下过程：a）到厂石灰石筛分，合格石灰石运至气烧石灰窑；b）气烧石灰窑煅烧（利用电石冶炼单元回收密闭电石炉气为燃料）；c）自产及外购的生石灰筛分，合格生石灰运至配料站；d）筛下石灰石粉和生石灰面回收；e）化石燃料消耗相关过程（例如厂内倒运车辆柴油消耗）；f）电力消耗相关过程；g）石灰窑除尘灰等固体废弃物处置过程。
5.3.3.2 干炭材制备
干炭材制备从兰炭和焦炭还原剂（含水的湿炭材）进入电石生产界区开始，到合格干炭材运至配料站终止，包括以下过程：a）含水的湿炭材运至干燥窑；b）湿炭材在干燥窑内烘干（主要以干炭材制备阶段回收的筛下炭面为燃料，少部分利用电石冶炼阶段回收密闭电石炉气为燃料）；c）干炭材筛分，合格干炭材运至配料站；d）筛下炭面回收；e）化石燃料消耗相关过程（例如厂内倒运车辆柴油消耗、筛下炭面消耗）；f）电力消耗相关过程；g）干燥窑除尘灰等固体废弃物处置过程。
5.3.3.3 电石冶炼与炉气净化
电石冶炼从合格生石灰和合格干炭材进入配料站开始，到电石产品离开厂门终止，包括以下过程：a）生石灰和干炭材在配料站称重、混合卸入贮料仓内；b）电极糊倒入电极壳内，完成电极焙烧； c）供电；d）生石灰和干炭材加入密闭式电石炉中，通过电弧加热在高温下发生还原反应，生成电石和一氧化碳气体；e）密闭电石炉中荒煤气被抽出净化后利用，炉气净化灰利用；f）化石燃料消耗相关过程（例如厂内倒运车辆柴油消耗）；g）电力消耗相关过程；h）炉气净化灰等固体废弃物处置过程。
5.3.3.4 电石出炉
电石出炉从开炉眼开始，到电石产品离开厂门终止，包括以下过程：a）开炉眼、电石液出炉、炉眼维护、堵炉眼；b）电石冷却、吊装、计量入库；c）化石燃料消耗相关过程（例如厂内倒运车辆柴油消耗）；d）电力消耗相关过程；e）炉渣等固体废弃物处置过程。
5.4 取舍准则
产品碳足迹研究应包括所研究系统的所有单元过程和流，当个别物质流或能量流对某一单元过程的碳足迹无显著贡献时，可将其作为数据排除项排除并应进行报告。应在目的和范围界定阶段确定一致的取舍准则，所选取舍准则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也应在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中进行评价和描述。本文件涉及的物质（能量）数据的取舍应遵循如下准则：a）所有的能源输入均需列出，若符合c）和d）要求则可忽略；b）应列出主要的原料及辅料输入，若符合c）和d）要求则可忽略；c）忽略的单项物质（能量）流或单元过程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均不得超过1%，如电石炉大修材料（耐火砖、炉衬等）；d）所有忽略的物质（能量）流与单元过程对产品碳足迹贡献总和不超过5%，且应在产品碳足迹报告中予以说明；e）道路与厂房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各工序设备的制造、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工作人员公务出行和通勤的消耗和排放，均可忽略。
6数据和数据质量
6.1数据描述
电石产品的碳足迹量化需要收集现场数据和背景数据。
现场数据是电石产品生产阶段各工序或单元的活动数据，是基于实际测量、统计等方式得到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如产品生产阶段的原辅料和能源消耗量、产品产出量、废弃物排放量以及运输量（包括运输方式、运输距离）等。现场数据均为初级数据。
背景数据是无法从现有产品系统中获得的，通常来源于现有的本土化或国际LCA数据库、经第三方权威机构认证的产品碳足迹（CFP）或环境产品声明（EPD）报告、公开发表的高质量学术文献等。
可量化背景数据为初级数据，如供应商或服务商提供基于现场数据计算得到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背景数据不能量化则为次级数据，如外购原辅料和能源的上游排放因子、运输排放因子、废弃物处置排放因子等。
仅在收集初级数据不可行时，次级数据才能用于输入和输出，或用于重要性较低的过程。引用次级数据宜证明其适用性和可信度，并注明数据来源及选取思路。
6.2 数据质量要求
产品碳足迹影响评价应使用现有最高质量数据，数据质量的特征应包括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数据质量的特性描述应涉及以下方面：a）时间覆盖范围：数据的年份和所收集数据的最小时间长度；b）地理覆盖范围：为实现产品碳足迹研究目的所收集的单元过程数据的地理位置；c）技术覆盖范围：具体的技术或技术组合；d）精度：对每个数据值的可变性的度量（例如方差）；e）完整性：测量或测算的流所占的比例；f）代表性：反映实际关注人群对数据集（即时间覆盖范围、地理覆盖范围和技术覆盖范围等）关注程度的真实情况进行的定性评价；g）一致性：对研究方法学是否能在敏感性分析的不同组成部分中统一应用而进行的定性评价；h）再现性：对其他独立从业人员采用同一方法学和数值信息重现相同研究结果的定性评价；i）数据来源：现场数据来源于测量、工程计算，采购记录等，环境排放数据优先采用环境监测报告，所有数据均有相关的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算法；j）信息的不确定性。
6.3 数据质量评价
开展产品碳足迹研究的组织宜建立数据管理系统，保留相关文件和记录，进行数据质量评价，并持续提高数据质量。电石产品碳足迹量化数据质量评价方法见表1，对质量较差的数据应进行敏感性分析。
表1 数据质量评价方法
	评级
	技术
	时间
	地域
	可靠性
	完整性

	好
	相同技术数据
	≤3a
	同一地区
	测量或经核查
	数据基本完整

	一般
	类似技术数据
	3a~5a
	相似地区
	部分测量或经核查
	数据完整性≥80%

	较差
	不同技术数据
	5a~10a
	不同地区
	次级数据估算值
	数据完整性≥50%


[bookmark: _Toc213594516]7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bookmark: _Hlk188429668]7.1 数据收集
7.1.1 数据收集期
电石产品碳足迹量化数据宜以一个自然年为数据收集周期。其特点是年度数据符合组织常规的运营管理，涵盖生产波动的变化因素。
7.1.2 数据收集步骤
对于系统边界内的所有单元过程，应收集纳入生命周期清单中的定性资料和定量数据。数据收集和数据质量评估步骤如下：a）根据产品系统边界，获取工艺流程图，识别温室气体排放源，确定数据需求范围；b）根据数据需求编制单元过程输入、输出数据列表；c）根据数据列表收集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数据收集应详细记录各项数据的计算方法、数据来源和原始凭证，保持其可追溯；d）评估收集的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对研究结论有显著影响的数据，应说明相关数据的收集过程、收集时间以及数据质量的详细信息；对计量数据，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GB 17167 和GB/T 21367的规定；e）审查数据收集过程中出现的特殊情况、异常点和其他问题，识别可能产生的数据误差风险。
7.1.3 数据收集要求	
数据的收集应符合表2的要求。对于拥有财务或运营控制权的单元过程，应收集现场数据。对产品碳足迹贡献度不低于50%的单元过程，即使不在财务或运营控制下，宜使用现场数据。现场数据可按附表B.1收集。初级数据不可获得时，可使用次级数据；次级数据宜经溯源性核验，同时数据格式应满足相关标准要求。次级数据可来源于统计数据、文献数据或估算数据。电力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满足GB/T 24067的要求，次级数据可按附表B.2收集。对数据获得方式和来源应在产品碳足迹报告中予以说明。
7.2数据核定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应对数据的有效性进行检查，以确认并提供证据证明数据质量要求符合第6章的规定。数据审定可通过建立质量平衡、能量平衡、碳平衡和（或）排放因子的比较分析或其他适当的方法。由于每个单元过程均遵守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因此物质和能量的平衡能为单元过程描述的准确性提供有效的检查。数据审定可参考行业平均值、检验标准值等常规数据进行交叉审定。
7.3 数据分配
7.3.1 分配方法
a）尽量避免或减少出现分配。如可能，应通过将单元过程划分为两个或多个子过程并收集与这些子过程相关的环境数据，以避免分配。或将产品系统加以扩展，从而抵扣声明单位等同产品生产造成的环境影响。
b）若数据分配无法避免，则优先使用“物理分配法”进行分配，如产品重量；
c）若“物理分配法”不可行时，使用“经济分配法”进行分配。
7.3.2 利废原料的分配原则
以电石渣等工业固体废弃物为原料通过煅烧还原生石灰制球回用电石炉的，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因子为0。
7.3.3 自备炉气发电站所发电力的分配原则
以回收密闭电石炉气为燃料所发自用的电力碳足迹因子为0。
7.3.4 分配方法应在产品碳足迹报告中予以明确说明。
8计算方法
8.1碳足迹计算方法
[bookmark: _Hlk212228960]在数据收集与确认完成后，将现场数据和非现场数据折算为统一的声明单位，进行产品碳足迹核算。
电石产品碳足迹核算包括原辅料和能源获取阶段、生产阶段两大部分排放。
原辅料和能源获取阶段排放包括：（1）原辅料和能源上游摇篮到大门温室气体排放；（2）原辅料和能源运输到电石厂运输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
[bookmark: _Hlk212634853][bookmark: _Hlk212634871][bookmark: _Hlk213600563]生产阶段排放包括：（1）电力消耗温室气体排放；（2）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包括柴油等外购的化石燃料和回收并做燃料自用的筛下炭面，不包括回收并做燃料自用的密闭电石炉气）；（3）石灰石使用过程二氧化碳排放；（4）能源作为原材料消耗二氧化碳排放（是指电石生产过程中副产的密闭电石炉气回收后供气烧石灰窑、炭材干燥窑、自备燃气发电站等自用量对应的排放）；（5）固废委外处理运输的温室气体排放。
8.2附加环境信息
除本文件7.1中涉及的产品碳足迹量化结果外，其他相关的重要信息，宜在附加环境信息中描述，如外供用于生产其他化工产品的二氧化碳回收量、使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产生的温室气体捕获量，通过市场化交易购入使用的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量等。
[bookmark: _Hlk213601064]9产品碳足迹结果解释
包括结果解释的步骤和内容。
10 产品碳足迹报告
规定了产品碳足迹研究报告的目的和基本要求。
附录
附录A密闭式电石炉生产工艺流程图示例；附录B数据收集表示例；附录C常用参数参考值；附录D产品碳足迹报告（模版）。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制定过程征求了相关专家、企业技术人员的意见和建议，无任何重大意见分歧。若审定过程中出现需要修订完善的部分，需由起草小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讨论和修改。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未采用国际标准。
在国家标准方面，参考了GB/T 24067-202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GB/T 24040-2008《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原则与框架》、GB/T 24044-2008《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GB/T 32151.10-2023 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第10部分 化工生产企业》等标准。
在行业标准方面，参考了《HG/T 5903 电石行业节能监察技术规范》、《HG/T 6194 电石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RB/T 255 电石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规范》等标准。
本文件的制定充分参考上述标准文件，并结合内蒙古地区电石企业现状，进一步制定切合实际的评价指标体系。
八、推广实施
本标准作为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方法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为电石产品碳足迹量化提供了科学的核算方法，其结果可作为产品碳足迹绩效评价、企业温室气体减排持续改进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产品碳足迹信息披露、环保信息公开等不同应用的依据。
为了保证电石产品碳足迹核算的数据质量和动态更新，应建立健全电石产品碳足迹模型和数据库，健全本地因子库，补充产业链不同阶段因子，形成统一的碳排放计算体系，以便更好地核算碳排放，同时也为产品碳足迹评价提供支持。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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